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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熔型铝镁钙精炼渣质量验收准则
2025 - 12 - 18发布
2025 - 12- 18实施
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   发布
鲅鱼圈钢铁分公司A类原材料质量验收准则


前  言
根据公司《采购管理程序》要求，物流运输部组织编制预熔型铝镁钙精炼渣质量验收准则。

本验收准则由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物流运输部提出。

本验收准则由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物流运输部归口。

本验收准则主要起草单位：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物流运输部。
本验收准则主要起草人：李文涛、张玉涛、吕志勇、王红军。
预熔型铝镁钙精炼渣质量验收准则
验收流程

物料→厂内辅料取样位置→炼钢部使用区域

└→质计中心取样、检测
2　炼钢部主要验收内容

2.1　包装、标志和质量证明书。

2.1.1　包装：采用防潮集装袋包装。袋外注明集装袋标准。净重(1000±50)千克/袋。

2.1.2　标志：包装袋标志牢固，字迹清晰不褪色。标明：供方名称；需方名称；产品名称；品级；批号；生产日期；净重。

2.1.3　质量证明书：每批产品必须附证明该批质量符合标准规定的质量证明书。填写证明书字迹应清楚，证明书上应注明：供方名称；需方名称；产品名称和评级；理化指标；生产日期；批号；重量；发货日期等信息。
2.2　外观质量：应清洁、干燥、不得混入杂物，使用期内不粉化。球状，5mm～60mm，超出上、下限的重量均不应超过总重量的3％，最大粒度不允许大于70mm。
2.3　PSCS系统录入
结算前，当供应商FeO合格率不合格时，对应送货批次将不合格信息录入PSCS系统。
3　质计中心验收项目
3.1　组批：批批取样，每车一批。

3.2　委托必检项目：Al2O3、MgO、H20、Si02。
3.3　允许复验（其中H20不允许复检）
执行标准。

预熔型铝镁钙精炼渣标准

	物料代码
	Al203,%
	Ca0,%
	MgO,%
	H20,％
	Si02,％
	S,％
	P,％

	A0004084
	≥60.00
	≥7.00
	≥7.00
	≤1.0
	≤2.00
	≤0.05
	≤0.03


PSCS质量不合格处置方法
4.1　化检验一项指标不合格，当批货物单价降10%；二项指标不合格，当批货物单价降20%。
4.2　三项检验指标不合格、SiO2＞5%、Al2O3＜55%、MgO＜6%、H20＞1.5%，符合任一项，扣款60%；符合任二项，每吨按1元进行结算。

4.3  未使用实行退货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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